行政复议决定书

山政复决字〔2025〕97号

申请人:肖X
被申请人：山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申请人复议请求：

撤销被申请人2025年7月24日作出的《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焦山市监太管〔2025〕第09号中针对申请人举报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2、责令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重新处理申请人的举报。

申请人称：

申请人因与第三人(焦作市山阳区XX百货零售经营部)存在购物纠纷向被申请人邮寄投诉举报信(详见附件原投诉举报信)，于2025年7月24日被申请人针对申请人的举报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告知申请人其举报事项不予立案，被申请人作出不予立案决定的依据为《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二)项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申请人不服故复议。不服被申请人做出的不予立案事实与理由如下:

被申请人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适用依据错误申请人在向被申请人投诉举报的材料中举报事项涉嫌三种违法行为。

1、关于被投诉举报人涉嫌的促销违法行为对应的处罚依据(涉嫌违法行为条款在投诉举报信中阐述不予赘述)。《规范促销行为暂行规定》第二十五条违反本规定第七条，未公示促销规则、促销期限以及对消费者不利的限制性条件，法律法规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贵令改正，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罚款。第二十九条：违反本规定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构成价格违法行为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据价格监管法律法规进行处罚。《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第二十二条经营者违反本规定有关明码标价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有关规定进行处罚。《价格法》第十四条经营者不得有下列不正当价格行为:(四)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第四十条经营者有本法第十四条所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予以警告，可以并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有关法律对本法第十四条所列行为的处罚及处罚机关另有规定的，可以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执行。《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七条经营者违反价格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第十四条本规定第四条至第十一条规定中的违法所得，属于价格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多付价款的，责令经营者限期退还。难以查找多付价款的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的，责令公告查找。经营者拒不按照前款规定退还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多付的价款，以及期限届满没有退还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多付的价款，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予以没收，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要求退还时，由经营者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根据上述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针对虚假促销行为对应的价格方面涉嫌违法行力适用价格方面法律法规进行处理，其针对违法行为对应的处罚并非单一的责令整改以及警告,具有对应最低的罚则，被申请人应当依据其规定进行立案处理。

2、关于被投诉举报人涉嫌的反不正当竞争行为对应的处罚依据(涉嫌违法行为条款在投诉举报信中阐述不予赘述)。《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条经营者违反本法第八条规定对其商品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或者通过组织虚假交易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的，由监督检查部门责今停止违法行为，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

经营者违反本法第八条规定，属于发布虚假广告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的规定处罚。根据上述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针对反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对应的处理并非单一的责令整改以及警告，具有对应最低的罚则，被申请人应当依据其规定进行立案处理。

3、被申请人适用不予立案的依据是否正确。被申请人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二)项：“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本案中被投诉举报人经营网店宣传的时间较长，在宣传上具有主观的意识，其店铺注册经营时间明显少于宣传的时间和情形，为达到让消费者购买的目的虚假宣传其资质属于主观意识较强的涉嫌违法行为，且商品案值金额较大，具有违法所得，同时期被投诉举报人销售多种产品并进行了宣传上述情况对不同的消费者均有误导性行为，被申请人认定本案“危害后果轻微”明显不当，证据不足。同时本案还存在多种违法行为竞合存在的情况，包括虚假促销的价格违法行为，都是被投诉举报人主观意识上的违法行为，其目的就是为了经营获利，本案应当依法立案查处。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举报不予立案决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依据错误、主要证据不足，请依法支持申请人的全部复议请求。

被申请人称：

我局执法人员调取了被投诉者的营业执照并实地调查要求该店作出解释。商家提供了投诉人所举报薯片的供货商信息、产品检测报告及相关资料并作出情况说明。经核查，该商品已于2025年7月14日在拼多多平台下架，该商品商家本意为每包1.8元起，因拼多多优惠政策以及个人失误导致表述不清楚，造成了误解。该商品商家仅售卖2单并已将该商品下架并及时整改。因此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我局决定不予立案。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决定不予立案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综上，答复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请求没有依据，请求山阳区政府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经审理查明：

被申请人2025年7月11日收到申请人投诉焦作市山阳区XX百货零售经营部销售的香脆薯片涉嫌价格欺诈虚假宣传，被申请人于2025年7月16日依法对该公司进行现场核查，经查，投诉商品已于2025年7月14日在拼多多平台下架，该商品商家仅售卖2单并已将该商品下架并及时整改。被申请人于2025年7月24日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为由作出举报不予立案决定告知书并送达申请人。

以上事实有投诉举报信、现场笔录、情况说明、不予立案告知书等为证。
本机关认为：

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经核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予立案：（二）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本案中，被申请人在收到申请人举报后，依法对被举报人进行了现场核查，查明涉案商品已于2025年7月14日下架，实际仅售出2单，被举报人已主动整改，并无持续或扩大危害后果的情形。申请人虽提出被举报人主观故意、销售金额较大等理由，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存在严重危害后果或应当立案查处的法定情形。被申请人认定被举报人属于“初次违法、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并无不当。

综上，被申请人作出不予立案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焦山市监太管〔2025〕第09号）。

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11月4日

抄送：焦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